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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工程学院文件 

 

院字〔2020〕22号 

 

教学能力及质量评价小组管理办法 
 

为适应高水平大学一流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建设要求，完善

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，切实提高学院教师的教学水平

和能力、课堂与实践教学的质量，按照教育部和工程教育认证

的要求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，本院于 2020年 12 月

在学院督导委员会工作职责的基础上成立机械工程学院“教

学能力及质量评价小组”(以下简称“教学评价小组”)，现将

“教学评价小组”的组成、工作目的及岗位职责修订如下。 

一、学院“教学评价小组”的组成 

小组成员要求具有多年较为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，熟悉

教学考评体系，由在职或离退休人员担任，离退休人员要求

副高及以上职称，在职人员原则上需具有正高职称。 

二、学院“教学评价小组”工作目的及岗位职责 

1、建立符合机械工程学院人才培养目的及要求，符合机

械工程、能源动力学科教学培养特点，具有机械工程学院特色

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考察与评估体系，并纳入校校督导管

理体系，接受校督导团的指导。 

2、负责学院本科课堂教学质量、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、

实习与实践安排及完成情况、毕业设计管理与质量；研究生课

堂教学质量、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立体的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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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与评估，考评结果及时反馈学院及相关老师、上报校教务处

和研究生院。对考评中教师存在教学事故及其他重大教学问题

情况及时反馈给学院，学院视情况根据《广西大学教学事故认

定及处理办法》及时做出相应处理。 

3、对执行工程教育认证 OBE 教学或其他专业认证要求的

课程，由教学评价小组负责审核教研室提交的学期/年度/毕业

生毕业要求达成情况汇总，并进行课程教学大纲、课程考核方

案审核表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总结表等材料的抽查审核，对达

成不佳的课程在下一年度增加听课和审查环节，同时监督任课

教师后续学年教学改进措施效果，对不按相关规范进行 OBE 教

学和教师相关责任履行不到位情况进行问责，重大不履责情况

及时反馈给学院，学院视情况及时做出教学工作量核减、停课

等处理，严重者视情况参照广西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

及时做出相应处理。 

本项工作实施细则为：专业系或教研室在每学期开课第一

周内，向教学质量评价小组提供经系或教研室审核的当前学期

开课课程教学大纲和考核方案，上一教学周期的课程达成分析

报告（包含但不限于课程各目标达成情况班级总体分析和个体

分析，针对性的持续改进措施）；教学质量评价小组将依据教

学大纲、考核方案和上一教学周期课程达成分析报告，在课程

听课、试卷抽查中进行针对性评价（包含但不限于：OBE教学

规范执行情况，持续改进措施落实与否及其有效性判定，课程

产出即“学生所得”评价）。 

4、负责对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应聘者的教学水平和能力进

行考查与评估，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至学院、各系“新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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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考核小组”，作为录用与否的依据之一，教学水平与能力的

评估结果将实行一票否决制。 

5、及时加强与校督导团的沟通与联系，及时反馈校督导

团的评估意见，及时发现问题并配合校督导团进行学院整改。 

6、积极对学院教学管理工作提出建议和指导意见。完成

学院青年教师的助教听课考评工作，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

平和能力。对校/院考评结果有异议的教师可及时与学院“教

学评价小组”沟通，查找问题及时整改，并向校督导团反馈学

院意见及要求。 

三、工作人员配备 

“教学评价小组”设组长一名，成员若干。为更好的开展

工作，学院本科教学秘书、研究生教学秘书、人事干事参与配

合“教学评价小组”开展工作。 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 

 

 

 

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

2020年 12 月 25日 
月 


